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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斯市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管理办公室文件 
鄂公管办发〔2020) 27 号 

鄂尔多斯市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管理办公室 

关于印发《鄂尔多斯市公共资源交易 

平台开评标现场管理暂行规定》 

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为加强开评标场地使用管理，保障现场开评标活动规范有序

进行，现制定《鄂尔多斯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开评标现场管理暂

行规定》，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夕矛琳炙i令恤 
凝卜／‘ 一长 

鄂尔多斯、；公共资源交募宗合管理办公室 

2020 年 7 月夕泊 



鄂尔多斯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开评标 

现场管理暂行规定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开评标场地使用管理，保障现场开评标活动规

范有序进行，根据《鄂尔多斯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等

有关规定，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交易平台开评标场地（以下简称“场地”）由开标区、 

评标区、隔夜评标区等功能区组成，主要用于各类公共资源交易

的开标、评标活动。 

第三条各相关科室及交易中心负责现场管理协调、场地服务

保障和设施设备维护工作。 

第四条项目单位或代理机构应严格按照规定程序组织开、评

标活动。在场地使用前，应确认现场设施和电子设备完好、状态

正常；使用过程中，不得擅自开关设备，发现问题应及时反馈；

使用结束后，应及时清理现场，并向相关科室及交易中心报备。 

第五条进场各方交易主体及其工作人员应当遵守和配合交

易平台的统一管理，遵守公共秩序，自觉爱护公物，维护社会公

德。 

第二章场地预约管理 

第六条开评标场地采用登记预约制度，各中心负责登记、预

约、安排、调整开评标场地。 



第七条项目登记进场后，项目单位或代理机构在发布交易公

告同步申请预约场地。申请场地时应如实填写项目信息、预估使

用时间和潜在投标人数量、评标室席位、隔夜住宿需求等。 

第八条鼓励进场交易项目通过全流程电子化方式进行，无需

投标人到开评标现场参加交易活动。若确需投标人现场递交纸质

标书、提交样品、演示、答辩或开评分离需要封存标书的，项目

单位或代理机构应在申请场地前向交易中心提出说明，经同意后

方可安排。 

第九条各交易中心按照项目单位或代理机构申请合理安排

场地。 

第十条项目需要变更场地或项目终止取消场地预约的，应提

前 1个工作日联系交易中心。 

第三章人员进场管理 

第十一条交易中心开评标场地内工作人员统一身份识别，进

入评标区人员须佩戴交易中心统一制作的工作吊牌。 

第十二条参与开标活动相关人员应按公布的开标场地信息， 

到指定的开标室开标。项目单位或代理机构工作人员应在既定开

标时间 30 分钟前到达开标现场，做好开标前各项准备工作。 

第十三条项目开标前，若预计到场投标家数较多，或纸质标

书、样品较多的，项目单位或代理机构应提前向交易中心报备， 

做好相关预案，增派开标辅助人员，保证开标活动有序进行。 

第十四条交易中心评标区实行封闭式管理，所有人员进入评 



标区须通过指纹（刷脸、身份证）进行身份核验，并在指定评标

室或指定区域活动。1、现场工作人员。交易中心现场工作人员因

工作需要进入评标区的，根据系统授权，通过身份核验后进入相

应工作区域。2、监督人员。进场项目行业主管部门指派现场监督

人员的，项目单位或代理机构应提前提出说明，其通过身份核验

后进入指定监控室。3、评审专家。从综合专家库随机抽取的参与

当天评标活动的评审专家，根据系统授权，通过身份核验后进入

指定评标室。 

第十五条现场监督人员、项目单位或代理机构工作人员、评

标评审专家、业主评委，在项目评审结束后，相关人员应统一离

开评标区。 

第十六条评审专家因特殊事项需要中途离开评标区的，应经

监管部门或现场监督人员同意。现场工作人员登记进出时间和进

出原因等信息。 

第十七条各评标室人员不得相互串岗，不得在评标室外谈论

与评标事项有关内容。 

第四章设备禁用管理 

第十八条进入评标区的所有与项目评标有关人员应将各类

背包挎包、通讯工具（含智能手环、手表）、网络设备、录音录

像设备等统一存放在评标区外的专用储物柜内，严禁带入评标区。 

第十九条项目演示需使用无线路由器、光驱、音箱等设备的， 

项目单位或代理机构应与现场工作人员联系。 



第二十条因项目评审需要，需上网查询有关信息的，应经评

审委员会全体同意，使用项目负责人席位电脑进行查询。 

第二十一条评标过程中任何人员原则上不得使用电话、通讯 

软件、由卜件等方式对外联系。如因评审工作确需对外联系的，应 

经评标委员会一致同意后，方可开展。 

第五章询标、演示、答辩管理 

第二十二条项目采用全流程电子化方式的，询标应通过电子

交易系统发起，投标人在电子交易系统中确认、答复。 

第二十三条项目需现场询标、演示、答辩的，项目单位或代

理机构应提前 1个工作日将招标文件有关要求报备交易中心。项

目演示需使用笔记本电脑、手机的应报交易中心批准。 

第二十四条项目单位或代理机构工作人员应按招标文件规

定程序，有序组织投标人员进行询标、演示、答辩。 

第六章样品管理 

第二十五条进场交易项目规定需提交样品的，项目单位或代

理机构应提前 1个工作日将招标文件有关样品数量、尺寸等要求

报备交易中心，按安排的时间和地点接收、摆放。 

第二十六条项目单位或代理机构负责接收样品，应安排工作

人员在现场负责看护。样品需要安装演示的，需提前告知交易中

心，并组织好投标人有序安装摆放。 

第二十七条进出搬运投标样品应做到文明搬运。如在搬运过

程中对交易中心场地、物品造成损坏，由项目单位或代理机构负 



责赔偿。 

第二十八条评标结束后，项目单位或代理机构应立即将样品

搬离样品区。确因特殊情况不能立即搬离的，在征得交易中心同

意后，须在一个工作日内搬离。逾期仍不搬离的，交易中心将直

接进行处置。 

第二十九条项目单位或代理机构应妥善处置投标人提交的

样品或其他资产类物品。 

第七章就餐和住宿管理 

第三十条交易中心评标区实行统一送餐。项目单位或代理机

构报送进场项目就餐人数，交易中心安排送餐至各评标区餐厅， 

评委及工作人员分区域就餐。 

第三十一条进场交易项目评审时间原则上应在当日 20: 00 

前结束。预计不能按时结束的，应在当日 17: 00 前提出申请，经

交易中心同意可延长至 22: 00。超时仍未完成评标工作的应当暂

停，隔日在工作时间延续评标工作。 

第三十二条项目单位或代理机构预计当日不能评审结束且

未提前预约隔夜住宿的，应在当日 17: 00 前与交易中心确认隔夜

评标区是否能够安排住宿。若可以安排，则直接预约住宿；若安

排已满，则需提出解决方案报专家管理科和监管部门同意后实施。 

第三十三条项目当日评审未结束的，评标室（区）内视频监

控保持开启，确保音视频的完整性。 

第八章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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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条有关人员违反本规定行为的，应及时予以纠正；

拒不改正或造成严重后果的，由有关部门视情节给予暂停或终止

进场从业资格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三十五条本规定由鄂尔多斯市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管理办

公室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鄂尔多斯市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管理力公室 	 2020 年 7 月17 日印发 

8 


	Page 1
	Page 2
	Page 3
	Page 4
	Page 5
	Page 6
	Page 7
	Page 8

